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第 236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15日 2時 30分 

二、地點：金門縣政府 1樓新聞發佈室 

三、出席委員：李主任委員增財、盧委員志輝、楊委員財祥、張委

員清福、林委員乃秋、李委員永澤、翁委員麗月、

楊委員成家、許委員乃祥 

四、列席人員：吳監察小組召集人啟騰(請假)、蔡總幹事西湖(請

假)、蔡副總幹事建鑄、第四組陳組長天平(請假)、

人事室錢主任忠直、主計室陳主任瓊端、政風室主

任陳宗強 

五、主席：李主任委員增財                    紀錄：陳立人 

六、主席致詞：略 

七、第 235次委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決定：紀錄確認。 

八、重要指示（令、函）及處理情形：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選務處 111.7.11傳真： 

1.內容摘要：111年鄉(鎮、市)民代表與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民代表應選名額及人口比例調查。 

2.處理情形：彙整各鄉鎮統計資料於 111年 7月 12日將統計

表以 Email傳送中選會。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15中選務字第 1113150220號函： 

1.內容摘要：有關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

民複決投開票所之投開票進行程序相關事宜。 

2.處理情形：於 111 年 7 月 18 日函轉各鄉鎮公所配合辦理。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19中選務字第 1113150234號函： 

1.內容摘要：訂定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 1 案公投票式樣及

印製顏色。 

2.處理情形：本案公投票以白色印製，將配合辦理印製，另於

111年 7月 21日函轉各鄉鎮公所知悉。 



(四)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20中選政字第 1113950085號函： 

1.內容摘要：公職選舉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上網公告作業要

點修正第二點、第八點條文，並自 111年 8月 1

日實施。 

2.處理情形：另函發送縣府及各鄉鎮公所，並依修正事項確實

辦理。 

(五)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21中選務字第 11100235081號函： 

1.內容摘要：為配合內政部提供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所地點查詢」服務，

以利選舉人及投票權人透過網路查詢個人之投

票所及地點，請就選務作業系統內貴會所建立

之投開票所編號、地點及地址等資料予以檢視。 

2.處理情形：轉請各鄉鎮公所協助確認選務作業系統內投開

票所資料正確性，彙整後於 8月 3日以 Email及

電話通知中選會承辦人。 

(六)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26中選政字第 1113950086號函： 

1.內容摘要：檢送本會修正「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上網公

告作業流程」及「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上網

公告作業流程程序說明」各 1份。 

2.處理情形：另函發送縣府及各鄉鎮公所，並依修正事項確實

辦理。 

(七)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7.28中選政字第 1113150223號函： 

1.內容摘要：為積極籌辦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

正案公民複決選務及防疫工作，中選會訂於 111

年 8 月上旬起赴各地方選委會辦理訪視及座談

會。 

2.處理情形：俟中選會通知李主委訪視日期安排接待、座談、

餐敘等事宜，另預先準備本會工作報告內容。 

九、重要工作報告： 



(一)本會新任主任委員及委員計 9人派任案，業經行政院 111年

國 111 年 6 月 2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1100017331 號核復：准

予照辦。本屆委員由現任李主任委員增財等 9位委員續任，

任其均自 111 年 8 月 8 日至 115 年 8 月 7 日止，派令已轉

致各委員。 

(二)本會兼任主計室主任魏仕傑因本職異動(調任金門縣警察局

主計室主任)免兼，改由金門縣政府主計處審核科科長陳瓊

端兼任，均自 111年 7月 31日生效。 

(三)本會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

之選舉票、公投票、選舉公報及公投公報印製作業，前經與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協調，委請該會併入採購招標，惟有關監

印、校對、保管及付款等事宜仍由本會負責，目前辦理進度

如下： 

1.選舉票、公投票：111 年 7 月 15 日公告第 1 次公開招標，

惟投標廠商未達 3家，於 8月 8日公告第 2次公開招標。 

2.選舉公報、公投公報：111 年 7 月 18 日公告第 1 次公開招

標，於 8月 11日決標予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會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進度： 

1. 本次投票預定設置 91個投開票所，各種類工作人員預定招

募及實際招募人數如下(截至 111年 8月 10日止)： 

(1)主任管理員：預定招募 91人，實際招募 91人。 

(2)主任監察員：預定招募 91人，實際招募 91人。 

(3)管理員：預定招募 1,078人，實際招募 980人。 

(4)預備員：預定招募 43人，實際招募 42人。 

2.合計預定招募工作人員 1,303 人(不含監察員)，實際招募

1,204人，招募進度 92.40%，較中選會 8月 31日前完成 70%

之目標超前。 

3.前述招募進度於 111年 8月 11日報送中選會。 



十、提案討論： 

(一)案號 1 (提案單位：第一組) 

1.案由：公告金門縣第 13 屆(烏坵鄉第 11 屆)鄉(鎮)長、鄉

(鎮)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之選舉種類、應選名額、

選舉區之劃分、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及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稿)，提請審議。 

2.說明： 

(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1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及第 25 條規定辦理。 

(2)111 年本縣各鄉(鎮)民代表選舉應選名額與 107 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相同，無增減名額。 

3.辦法：審議通過後，依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於 111 年 8 月

18 日發布公告，並函知各鄉鎮公所及報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查。 

4.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號 2 (提案單位：第一組) 

1.案由：公告金門縣第 13 屆(烏坵鄉第 11 屆)鄉(鎮)長、鄉

(鎮)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

應備具之表件及份數、領取書表之時間、地點及應繳

納之保證金數額等事項(稿)，提請審議。 

2.說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8條、第 32條第 1項、

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5條、第 21條、第 22條第 4款、第 23條第 1項規

定辦理。 

3.辦法：審議通過後，依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於 111 年 8 月

25 日發布公告，並函知各鄉鎮公所及報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查。 

4.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號 3 (提案單位：第一組) 



1.案由：公告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稿)，提請審議。 

2.說明： 

(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30條第 1項至第 2項規定辦理。 

(2)本次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較 110 年全國行公民投票增加 6

所，由 85所增加為 91所。 

3.辦法：審議通過後，依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於 111 年 8 月

29 日發布公告，並函知各鄉鎮公所、戶政事務所、

金門縣警察局、各分局及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4.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號 4 (提案單位：第一組) 

1.案由：擬訂本會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

案公民複決督導考核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及戶政

事務所作業計畫(草案)」1份，提請審議。 

2.說明： 

(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鄉鎮市區選務工作人員考核獎懲

要點」辦理。 

(2)為使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及戶政事務所於辦理選舉

及公民投票期間，均依標準作業流程及交辦事項完成各

項選務工作，爰訂定本計畫，以作為獎懲評定之依據。 

(3)投票當日各委員督導投(開)票所作業情形之區域分配，

比照本計畫附表 1辦理。 

3.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及戶政事務

所配合辦理。 

4.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號 5 (提案單位：第三組) 

1.案由：金門縣第 13 屆(烏坵鄉第 11 屆)鄉鎮民代表暨村里

長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擬免辦，提請審議。 



2.說明： 

(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第 1項規定略以：「公

職人員選舉，……，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

辦公辦政見發表會，……；鄉（鎮、市）民代表……及

村（里）長選舉，得視實際情形辦理或免辦。」 

(2)鄉鎮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僅 5天，辦理公

辦政見發表會實質成效並不大，為顧及地方選務人力及

節省公帑，擬免辦發表會。 

3.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轉各鄉鎮公所（選務作業中心）知照，

並於受理候選人登記時轉知。 

4.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委員來參加會議，因為選務工作從八月份就

開始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在 8月 18日發布選舉公告以後，

緊接著 8 月 25 日開始領表，到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受理

候選人登記，在正式確認所有候選人資料後，將進入候選人

資格審查階段，審議通過後我們將公告正式候選人名單。 

選舉工作現在大部分是集中兩年辦一次，又選務工作

是一個不容錯的工作，所以我們希望各部門及各委員對於

所督導的區域以及本會各工作小組訂定之計畫，均能依據

法令嚴格審核，任何選務工作環節都不能出錯，出什麼錯所

有努力就白費了，因此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我們希望

這工作能做到百分之百，盡可能地完成，這是我的期許，也

希望各位委員這段期間多費心力，如果聽到或有什麼建議

事項隨時告訴我們，我們會及時來修正，再次謝謝各位今日

的與會。 

十二、散會。 


